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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教督办函 (2021 J 32号

关千组织责任督学进行
“

五项管理
＂

督导的通知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部门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教育督导部门：

加强中小学生作业、 睡眠、 手机、 读物、 体质管理（以

下简称 “五项管理” )， 关系学生健康成长、 全面发展， 是

深入推进立德树人的重大举措。 为确保相关政策规定落实落

地， 根据《中小学校贵任督学挂牌督导办法》和《国务院教

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工作要点》有关要求， 请以县

为单位， 组织当地中小学校责任督学开展 “五项管理” 督导

工作。 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 明确任务。 提高政治站位， 将 “五项管理” 督导作

为 2021 年责任督学首要任务部署实施， 确保所有中小学校

全覆盖。

二、组织学习。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， 组织责任督学系统

学习 “五项管理” 有关通知， 全面领会 “ 五项管理” 的精神

实质， 把握好主要内容和具体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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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每月督导。 指导责任督学对照 “ 五项管理 ” 通知及

《 “ 五项管理 ” 实地督查要点》 （详见附件）有关要求， 从

5月到年底， 采用校园巡查、 推门听课、 查阅资料、 问卷调
一

查、 走访座谈等多种方式， 个月到校督导一次。

四、督促整改。 督促中小学校按照责任督学提出的问题

和意见， 及时整改、 立行立改。 对整改不落实的， 及时进行

通报、 约谈；对违反规定造成不良后果的， 要追究相关负责

人责任。

五、 报送情况。 将 “ 五项管理 ” 的执行、 督导、 整改落

实情况及时进行汇总，7月底和11月底，分别向国务院教育

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报送汇总情况。 联系人及电话：刘俊贵 

0 I 0-66097846, 电子邮箱：ddjxxc@moe.edu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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